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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4  
 

 

香港警察總部 

香 港 軍 器 廠 街  

警 政 大 樓  

  

 
HONG KONG POLICE 

HEADQUARTERS 
ARSENAL HOUSE 
ARSENAL STREET 

HONG KONG 

本署檔號 OUR REF : (18) in CP/IA 20/10/2 SF (15) 05-06 Pt. II  

來函檔號 YOUR REF : CB(3)/PAC/R46  

電話號碼 TEL NO : 2860 2445  

圖文傳真 FAX NO : 2200 4342  

 
 
香 港  
昃 臣 道 8 號  
立 法 會 大 樓  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(經 辦 人 ： 衛 碧 瑤 女 士 ) 
 
 
衛 女 士 ：  
 

審計署署長就衡工量值審計 (第 46 號報告 )結果的報告  
 

第 1 章─收取裁判法院判處的罰款  
 

 你 曾 於 2006 年 6 月 6 日 去 信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， 要 求 政 務 長 就

報 告 內 第 1 章 表 十 三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。關 於 拖 欠 違 例 泊 車 罰 款 數 額 逾

100,000 元 的 77 名 欠 款 人 ，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希 望 了 解 ︰  
  
 (a)  欠 款 人 拖 欠 如 此 巨 額 罰 款 的 原 因 ； 以 及   

(b) 累 積 此 等 數 額 的 欠 款 需 時 多 久 。  
 

政 務 長 於 2006年 6月 13日 要 求 我 協 助 回 答 (a)部 分，並 以 表 列 方

式 概 述 截 至 2006年 6月 12日 為 止 拖 欠 違 例 泊 車 罰 款 數 額 逾 100,000元

的 74名 欠 款 人 的 資 料 。 該 表 載 於附錄A， 以 供 參 閱 。 經 研 究 該 表 的 資

料 後 ， 我 有 以 下 數 點 觀 察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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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款人拖欠如此巨額罰款的原因  
 
1.   欠款人在其車輛牌照仍然有效的一年期間，干犯了多項違例泊車

罪行，並收到多份定額罰款通知書   

在 大 部 分 個 案 中 ， 欠 款 人 只 需 在 一 年 或 延 伸 兩 個 曆 年 的 一 段 時 間

內 ， 便 累 積 到 如 此 巨 額 罰 款 ， 但 隨 後 再 沒 有 累 積 任 何 新 欠 罰 款 。

根 據 現 時 機 制 ， 如 任 何 人 士 拖 欠 罰 款 ， 運 輸 署 會 拒 絕 為 其 名 下 車

輛 的 牌 照 續 期 。 因 此 ， 有 理 由 相 信 ， 欠 款 人 在 車 輛 牌 照 仍 然 有 效

的 一 年 期 間 ， 干 犯 多 項 違 例 泊 車 罪 行 ， 並 收 到 多 份 定 額 罰 款 通 知

書 。 由 於 欠 款 人 未 能 為 其 車 輛 的 牌 照 續 期 ， 故 此 在 牌 照 有 效 期 屆

滿 後 ， 便 再 沒 有 累 積 任 何 新 欠 罰 款 。  
 
2. 拖欠的定額罰款及訟費總額累積逾 50,000元，啟動了向欠款人發出

財物扣押令的機制   

鑑 於 大 部 分 個 案 並 不 符 合 準 則 (a)違 例 車 輛 已 易 手 ， 或 準 則 (b)違 例

車 輛 的 牌 照 已 過 期 兩 年 ， 因 此 可 以 推 論 ， 啟 動 向 欠 款 人 發 出 財 物

扣 押 令 的 機 制 ， 是 準 則 (c)所 拖 欠 的 罰 款 總 額 已 累 積 逾 50,000元 。

雖 然 當 局 已 在 罰 款 總 額 逾 50,000元 時 向 欠 款 人 發 出 財 物 扣 押 令，但

欠 款 人 仍 可 在 車 輛 的 牌 照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， 繼 續 駕 駛 其 車 輛 ， 並 收

取 更 多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這 可 解 釋 當 局 為 何 曾 向 欠 款 人 發 出 多

項 財 物 扣 押 令 。  
 
3. 向欠款人發出的財物扣押令未能成功執行   

由 於 執 達 主 任 辦 事 處 未 能 成 功 執 行 向 欠 款 人 發 出 的 大 部 分 財 物 扣

押 令 ， 因 此 當 法 庭 命 令 及 未 能 執 行 的 財 物 扣 押 令 數 量 積 存 時 ， 便

累 積 了 巨 額 的 拖 欠 罰 款 。 至 於 未 能 成 功 執 行 財 物 扣 押 令 的 原 因 及

執 達 主 任 辦 事 處 就 該 等 扣 押 令 所 採 取 的 行 動，則 需 由 政 務 長 解 答。 
 
 我 已 根 據 政 務 長 提 供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及 警 隊 的 記 錄 ， 研 究 欠 款

最 嚴 重 的 七 名 欠 款 人 (每 人 拖 欠 逾 300,000元 罰 款 )的 個 案，即 編 號 32、

36、 37、 46、 47、 70及 72的 欠 款 人 ， 以 取 得 更 多 證 據 實 明 我 以 上 所 作

的 觀 察 。 研 究 結 果 撮 述 在附錄B。 值 得 注 意 的 地 方 如 下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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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七 名 欠 款 人 當 中 ， 六 名 欠 款 人 的 所 有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都 是 在

其 車 輛 牌 照 仍 然 有 效 的 一 年 期 間 發 出 的 ， 而 該 六 名 欠 款 人 均

只 擁 有 一 部 車 輛。只 有 一 名 欠 款 人 (欠 款 人 編 號 37)的 少 量 定 額

罰 款 通 知 書 是 在 他 兩 部 車 輛 的 牌 照 過 期 後 一 個 月 內 發 出 的 。   
 
(i i) 所 有 欠 款 人 都 是 因 準 則 (c) 所 拖 欠 的 罰 款 總 額 累 積 逾 50,000

元 ， 而 令 致 當 局 在 其 車 輛 牌 照 仍 然 有 效 時 啟 動 機 制 發 出 第 一

項 財 物 扣 押 令 。  
 

(iii) 向 七 名 欠 款 人 發 出 的 所 有 財 物 扣 押 令 均 未 能 成 功 執 行 。  
 
上 述 結 果 證 實 了 我 的 觀 察 。  
 
 警 方 現 正 檢 討 現 時 就 違 例 泊 車 申 請 財 物 扣 押 令 的 準 則 (b) 及

(c)。 擬 議 中 有 關 準 則 (b)的 修 訂 ， 把 「 違 例 車 輛 的 牌 照 已 過 期 兩 年 」

改 為 「 違 例 車 輛 的 牌 照 有 效 期 一 旦 屆 滿 」， 並 非 對 付 上 述 拖 欠 巨 額 罰

款 的 欠 款 人 的 有 效 措 施，因 為 當 局 已 在 欠 款 人 的 車 輛 牌 照 仍 然 有 效 時

向 其 發 出 財 物 扣 押 令 。 至 於 準 則 (c)， 降 低 最 低 款 額 5萬 元 可 及 早 啟 動

機 制 向 欠 款 人 發 出 財 物 扣 押 令，但 對 上 述 拖 欠 巨 額 罰 款 的 欠 款 人 的 阻

嚇 作 用 有 限，因 為 他 們 仍 能 在 車 輛 的 牌 照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繼 續 駕 駛 其 車

輛，並 收 取 更 多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和 訟 費 通 知 書。考 慮 過 政 務 長 提 供

的 上 述 74名 欠 款 人 資 料 後，我 相 信 如 果 執 達 主 任 辦 事 處 執 行 財 物 扣 押

令 的 成 功 率 仍 然 維 持 現 時 水 平，則 即 使 對 現 時 申 請 財 物 扣 押 令 的 準 則

作 何 種 改 變 ， 均 無 法 有 效 減 少 上 述 欠 款 人 拖 欠 法 庭 所 判 處 的 巨 額 罰

款 。  
 
 
 

警 務 處 處 長  

(鄭 陳 靜 玲 代 行 ) 

 
副 本 送 ：  

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 

副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 

運 輸 署 署 長 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(經 辦 人 :謝 雲 珍 小 姐 ) 

審 計 署 署 長  

 
2006 年 6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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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A 

欠款人

個人/
公司

(P/C)

涉及個案

數目

拖欠總額

(元) 累積欠款時間
發出扣押令

數目
付款情況

1 P 162 174,960 1997 - 1998 18 未付

2 P 116 125,280 1997 - 1998 13 未付

3 P 238 257,040 1997 - 1998 17 未付

4 P 109 120,440 1998 - 1999
2001 - 2002 16 未付

5 P 239 258,120 2000 - 2001 20 未付

6 P 124 133,920 1995 - 1996 4 未付

7 P 168 120,000 1993 - 1995 2 未付

8 P 216 108,300 1993 5 未付

9 P 116 125,280 2000 6 未付

10 P 105 113,400 1996- 1997 3 未付

11 P 193 208,440 1997 - 1998 9 未付

12 P 179 193,320 1998 10 未付

13 P 130 140,400 2003 - 2004 18 未付

14 P 117 126,360 1999 5 未付

15 P 232 249,600 1996 - 1997 13 未付

16 P 164 177,120 1999 - 2000 5 未付

17 P 200 100,100 1992 - 1993 7 未付

18 P 168 181,440 2001 5 未付

19 P 144 155,520 1996 - 1997 12 未付

20 P 135 145,800 2000 7 未付

21 P 93 100,440 1998 - 1999 4 未付

22 P 270 205,200 1994-1995 5 未付

23 P 99 106,920 2000 - 2002 20 未付

24 P 125 135,000 2000 9 未付

25 P 98 105,840 2002 - 2005 3 未付

26 P 107 115,560 1999 - 2001 3 未付

27 P 138 116,400 1994 - 1995 7 未付

28 P 324 175,200 1992 - 1993 5 未付

29 P 354 177,000 1991 - 1992 5 未付

30 P 117 126,360 2000 - 2001 3 未付

31 P 135 133,800 1994 - 1995 2 未付

32 P 295 318,600 2000 - 2001 12 未付

33 P 166 174,240 1995 - 1996 3 未付

34 P 138 149,040 1998 6 未付

35 P 132 142,560 1999 - 2000 4 未付

36 P 301 325,080 2001 8 未付

審計報告第6.19段表十三

有關截至2006年6月12日為止每名拖欠違例泊車罰款逾100,000元的74名欠款人的個案詳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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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款人 
個人/ 
公司 

(P/C) 

涉及個案 

數目 

拖欠總額 

(元) 
累積欠款時間 

發出扣押令 

數目 
付款情況 

37 P 653 705,240 2000 - 2001 23 未付

38 P 135 145,800 1996 6 未付

39 P 115 124,200 1996 3 未付

40 P 105 113,400 1998 5 未付

41 P 103 111,240 1995 - 1996 14 未付

42 P 118 127,440 1998 8 未付

43 P 107 115,560 1995 - 1996 3 未付

44 P 134 144,720 1995 - 1997 2 未付

45 P 103 107,640 1994 - 1995 5 未付

46 P 362 390,960 1998 - 1999 16 未付

47 P 536 578,880 1996 - 1997 21 未付

48 P 121 130,680 2001 - 2002 7 未付

49 P 142 153,360 1997 - 1999 16 未付

50 P 163 176,040 2000 8 未付

51 P 150 162,000 1997 - 1998 15 未付

52 P 160 172,800 2000 - 2001 5 未付

53 P 100 108,000 2004 - 2005 9 未付

54 P 97 104,760 2000 - 2001 13 未付

55 P 120 129,600 2000 - 2001 11 未付

56 P 128 129,120 1995 2 未付

57 P 177 174,840 1995 5 未付

58 P 180 194,400 2000 - 2001 6 未付

59 P 126 136,080 1995 - 1996 6 未付

60 P 102 110,160 1995 - 1997 9 未付

61 P 165 104,760 1993 - 1994 4 未付

62 P 94 101,520 1998 4 未付

63 C 105 113,400 2002 - 2003 15 未付

64 C 139 129,240 1994 - 1995 3 未付

65 C 100 108,000 2003 12 未付

66 C 112 117,600 1994 - 1996 4 未付

67 C 113 116,040 1995 - 1996 3 未付

68 C 138 149,040 1995 - 1996 8 未付

69 C 234 252,720 2000 16 未付

70 C 689 744,120 1997 - 1998 30 未付

71 C 118 127,440 1998 - 2000 11 未付

72 C 364 393,120 1998 9 未付

73 C 202 192,720 1994 - 1995 4 未付

74 C 116 118,560 1994 - 1995 3 未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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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B 

 
截至 2006 年 6 月 12 日為止拖欠違例泊車罰款逾 300,000 元的  

七名欠款人的個案分析  
 

欠款人 
(個案編號) 

發出第一項 
財物扣押令 

日期 
 

(註 1 及 2) 

違例車輛的 
牌照有效期 

 
 

(註 3 及 4) 

在車輛牌照 
最後一年有效期 
發出的定額罰款 

通知書數目 
(註 5) 

在車輛牌照 
有效期屆滿後 
發出的定額罰款 

通知書數目  
(註 6) 

欠款人編號 32 
(L/M 162/01) 

2001-07-14 2002-01-31 311 0 

欠款人編號 36 
(L/M 113/01) 

2001-11-03 2001-11-29 301 0 

欠款人編號 37 
(L/M 006/01) 

2001-02-03 車輛 1: 2001-01-25 
車輛 2: 2001-08-19 

車輛 1: 200 
車輛 2: 427 

車輛 1: 15 
車輛 2: 11 

欠款人編號 46 
(L/M 226/98) 

1998-09-05 1999-06-26 363 0 

欠款人編號 47 
(L/M 241/96) 

1996-08-10 1997-02-28 536 0 

欠款人編號 70 
(L/M 316/97) 

1997-12-06 1998-06-17 689 0 

欠款人編號 72 
(L/M 055/98) 

1998-07-04 1999-01-24 364 0 

 
 

註  1 :   第 一 項 財 物 扣 押 令 於 拖 欠 罰 款 總 額 累 積 至 50,000 元 時 發 出 。  

註  2:  向 該 七 名 欠 款 人 發 出 的 所 有 財 物 扣 押 令 均 未 能 成 功 執 行 。  

註  3:  除 編 號 37 的 欠 款 人 擁 有 兩 部 車 輛 外 ， 其 餘 每 名 欠 款 人 只 擁 有 一 部 車 輛 。  

註  4:  所 有 違 例 車 輛 的 牌 照 均 沒 有 在 有 效 期 屆 滿 後 續 期 。  

註  5:  向 編 號 32 及 46 欠 款 人 發 出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數 目 與 附 錄 A 的 涉 及 個 案 數 目

有 少 許 差 異 ， 相 信 該 兩 名 欠 款 人 可 能 曾 繳 付 若 干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罰 款 。  

註  6:  編 號 37 欠 款 人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是 在 其 車 輛 牌 照 過 期 後 一 個 月 內 發 出 的 。  

 


